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1月21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21日－2026年1月27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大同经开区绿电园区基础设施配套300MW光伏升压站建设项目
	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峰峪乡施家会村西南约1.1km处
	山西华睿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西琦君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包括:

建设2×150MVA主变压器，完善相应配电设施及土建工程，110kV出线间隔2回，35kV出线间隔12回，设置1座地下事故油池（有效容积60m3），建设1间20m2的危废贮存点。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声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dB(A)）。

（2）监测方法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关要求，

①一般户外，距任何反射物（地面除外）至少3.5m外测量，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②敏感建筑物户外，距墙壁或窗户外1m处，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3）监测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山西明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升压站四周声环境质量进行了现状监测，监测1天，昼间和夜间各进行1次。升压站四周各布设1个监测点，总共布设4个监测点。由监测结果可知，升压站四周昼、夜间噪声值均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表1中的1类标准限值的要求。表明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

2、电磁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依据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3）监测方法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4.4”的要求，即 
①选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②探头应架设在地面上方 1.5m 的高度处。 
③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监测仪器距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④监测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山西明朗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对升压站电磁环境质量现状进行了测量，由监测结果可知，升压站站址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均可以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1中的公众曝露控制限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
3、水、生态环境

距离本项目最近的水源地为杜庄乡集中供水水源，距离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约8.85km，本项目不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项目所在区域主要生态系统类型为森林生态系统，根据现场踏勘，升压站厂界外500m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4、防沙治沙

根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山西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大同市云州区属于防沙治沙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通知》（晋林造发【2020】30号），在防沙治沙范围内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大同市云州区属于防沙治沙范围。本次评价提出以下措施，避免土地沙化：

①施工前对基础开挖区域进行表土剥离，施工结束后将底土回填平整，上覆表土；严禁土石方随意倾倒。

②加快建设步伐，尽量缩短建设工期。施工方在施工时，土方临时堆场采取表面拍实处理并在表面苫盖彩条布等，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沙固沙。

③加强生态恢复工作，在项目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植被恢复，不得有裸露地面，防治风蚀、水蚀造成的水土流失。

④加强升压站地面硬化，在升压站四周搞好绿化工作，不宜绿化区全部硬化，升压站内不得有裸露地面，防治风蚀、水蚀造成的水土流失。

采取以上措施后，可使施工区域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能力提高，保证施工区内的植被覆盖率，减少风蚀、水蚀造成的土壤沙化，可有效预防项目所在区的土地沙化。
5、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根据晋环规【2023】1号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办法》的通知，本办法适用范围为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行业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审核与管理。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外排，不需要申请总量控制指标。本工程开挖的表土、土石方全部回填，余土就近平整，无弃方。做到了土石方平衡，无需设取土场、弃渣场。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材料边角料、设备包装废弃物等，可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回收统一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倾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统一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采取以上处置措施后，固体废物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可接受。


